岩政〔2022〕11号

关于认真做好2022年春季

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
为大力实施“两强一增”行动，主动消除动物防疫领域风险隐患，切实做好我镇2022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医函〔2022〕22 号）精神，结合我镇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增强防控工作责任感。

春季是口蹄疫、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高发季节，动物及动物产品调运频繁，同时也是畜禽补栏的旺季，极易引发输入性动物疫情。各村(居)务必高度重视，强化领导，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切实抓好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确保集中免疫、监测预警、检疫监管、消毒灭源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二、落实措施，切时完成集中免疫任务。

按照国家规定和省、市、区动防指部要求，今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任务是：对存栏畜禽实施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猪瘟、小反刍兽疫等4种疫病强制免疫。要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原则和“五统一”、“五不漏”的要求，做到“真苗、真打、真有效”，确保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免疫抗体合格率、免疫证明发放率、免疫档案建档率、家畜二维码佩挂率“5个100%”。各地在开展基础免疫的同时，要重点监督做好规模养殖场的程序化免疫工作，确保群体免疫密度、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国家规定要求。

免疫工作实行领导牵头、干部带队，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各村（居）要及时组织动物防疫人员组成免疫小分队，分组整村推进，对散养畜禽、小规模养殖场和放养土鸡实施免疫工作。村、组干部要及时通知村民配合防疫工作。防疫员要全面规范免疫操作，提高免疫密度和质量。散养户要建立免疫与补栏畜禽补免、存栏畜禽适时免疫和强化免疫相结合制度，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免疫档案。
全镇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于3月1日开始，4月底前全面完成。
三、合理使用，切实加强疫苗和免疫标识管理。

为有效减少疫苗过期浪费，做到疫苗发放科学合理，各地要切实加强生物疫苗冷藏和进出库管理，要按疫苗的冷藏要求分类保藏疫苗，同时规范做好疫苗进、出库台账，做到疫苗全称、生产厂家、生产批号、进出库数量、领用人签字等记录详细完整。要及时做好空疫苗瓶回收和过期疫苗的登记和处理等环节的管理工作，严防浪费疫苗。要完善疫苗领用手续，建立健全书面申请、审核审批和登记签字制度，做到定期核对，账物一致。

要认真做好家畜二维码标识管理工作，做到专人管理、逐级发放，防止外流。要加强对免疫证明的发放管理，做到免疫证明中载明的动物种类、数量、免疫项目、免疫日期和防疫员签字完整规范填写。 

要规范产地检疫证明出具流程，全面推行免疫证明或电子档案作为生猪出栏时开具产地检疫证明的凭证制度，防疫人员入户免疫时，要及时在免疫证上加填耳标号码（后六位数），做到“一畜一证一标”。免疫结束后，要将纸质免疫档案全部录入电子档案并上传区畜牧兽医水产站。要积极做好防疫宣传工作，及时告知农户精心保存免疫证明。今后对一证多畜、免疫证填写不规范或免疫电子档案中无免疫记录的一律不得出具检疫证明，并由防疫人员自行承担后果。

四、加强宣传，深入推进“先打后补”试点工作。

根据《安徽省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机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我区2022年规模养殖场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全覆盖。为有效落实养殖者的防疫主体责任和义务，提升动物防疫安全防护水平，要针对“先打后补”政策的申报流程及补贴方式等热点问题进行宣传，并将宣传工作融入日常抽样、监测、流调等过程中，切实提高广大养殖场户申报的积极性，切实扩大工作覆盖面。

    五、综合防控，切实开展疫情排查监测。

各村(居)要继续按照区防指部统一部署，对辖区内所有养殖场（户）实行非洲猪稳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确保排查责任落实到位。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处置。要指导养殖场（户）开展环境清洁、消毒灭源、封闭养殖管理工作。要及时完善预案，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和带班制度。一旦发现突发或疑似动物疫情，迅速启动预案，按照“早、快、严、小”的原则，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规范处置，严防扩散蔓延。

六、加强督查，切实提高防控工作成效。

春防期间，为民服务中心要强化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集中免疫结束后，区动防指办将组织人员对春防工作开展督查和免疫效果评估，其中免疫抗体合格率将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春防工作组织不力、强制免疫群体密度和抗体合格率达不到要求、消除隐患不及时、疫情处置不彻底并引发重大动物疫情的，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按照区动防指要求，从3月3日开始上报免疫进度周报表，请各村（居）于每周三下午4点前将春防工作进展情况上报镇政府。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人民政府

                           2022年3月4日

附一：防疫员责任村、联系电话

附二：规模养殖场第一季度政企、技企联系表
附一：防疫员责任村、联系电话

	防疫员
	村名
	电话

	郭英俊
	上街、永兴、下街、龙井、广惠
	13955957880

	鲍大丰
	罗田、石岗
	13955981170

	叶介珠
	洪坑
	18075426274

	庄开通
	信行、坊塘、临河、翰山
	13855928057

	吴明忠
	富山
	13855949648

	胡和军
	上朱、瑶村
	13083233640

	潘日顺
	虹光
	1580559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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